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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隨文 

主 旨：檢送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申請修讀輔系、雙主修、跨院系

學程暨抵免學分相關事宜及通告(如附件)，敬請  惠予公布周知所

屬師生。 
說 明： 

一、申請時間自民國 105 年 11 月 21 日(星期一)至 25 日(星期五)止，大二

以上學生(大一學生請於下學期)申請方式說明如下： 
(一)跨院系學程：採線上申請。 
(二)抵免學分：採線上登錄後印出申請(詳見說明四)。 
(三)輔系、雙主修：採填表申請。 

二、為方便學生申請抵免學分，請各系於 11 月 18 日(星期五)前，將各系

學生之課程規劃表、辦理日程及抵免相關事項於 貴系網頁公告。 

三、請各系於 11 月 28 日(星期一)前將日間部學生抵免學分申請表審核完

畢後繳交註冊組彙送通識單位審查，進修部學生之申請表件進修教學

組將於 11 月 28 日(星期一)分送，各系審查後之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

申請表及通識課程相關單位請於 12月 6日(星期二)前繳交註冊組及進

修教學組複審註記。 

四、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採至【學生資訊系統】登錄印申請書及歷年成績單

正本，方式如下：(請各系務必協助提醒學生抵免自由選修學分) 
(一)日間部學生-專業科目(含自由選修)學分至所屬系審查核章後連同

校訂必修〔除英文證照需至語言中心繳驗正本外無需

先審查核章〕繳回註冊組辦理。 
(二)進修部學生-直接將申請表件送交進修教學組辦理。 

五、申請跨院系學程採網路申請，請學生至【學生資訊系統】辦理。 
輔系、雙主修採表格申請，學生程序完成後繳交註冊組及進修教學

組續辦。 
請各系於 12 月 6 日前(星期二)中午前將跨院系學程申請表〔至校務

系統第二專長系統(r_1103030_跨院系學程專業特色申請表，類別選

3_跨院系學程申請表)〕，審核核章後繳交至註冊組或進修教學組。 

六、請各系及導師協助鼓勵學生踴躍申請修讀輔系、雙主修、跨院系學程，

另檢附鼓勵之宣傳海報 3 份，請協助張貼公布。 
 
正本：本校各學院、通識教育中心、各系、學務處軍訓室、語言中心 
副本：本處註冊組、進修教學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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